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家長教師會 

組織章程 
 

1. 定義 
 

本組織章程內，下列詞句的定義為 : 

(a) 『家教會』指『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家長教師會』。 

(b) 『組織章程』指家教會目前的組織章程。 

(c) 『校董會』指協恩學校管治委員會。 

(d) 『執行委員會』指本組織章程規定的家教會之執行委員會。 

(e) 『法團校董會』指協恩中學附屬小學法團校董會。 

(f) 『會員』指家教會會員。 

(g) 『家長』指現在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 

(h) 『家長會員』指身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的會員。 

(i) 『小學』指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j) 『學生』指現在就讀本小學學生，並不包括任何原因而終止為本小學學生的人士。 

(k) 『教師』指本小學現任教師。 

(l) 『教師會員』指現任本小學教師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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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教會的成立和名稱 
 

(a) 家教會是由校董會成立，其目的詳列本章程第 3 條內。無論如何，家教會須按照

本章程的規定及在校董會的監督下運作。 

(b) 家教會的名稱是『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家長教師會』。 

 

3. 宗旨 
 

家教會的宗旨如下 : 

(a) 促進家長與小學之間的互相溝通和合作 ; 

(b) 在文化、教育、財政、道義和其它各方面支持小學 ; 

(c) 從事或參與有助於促進學生福祉和利益的工作、活動或聚會。 

 

4. 成員組合 
 

(a) 每名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可成為家教會會員。惟每一家庭內，無論是否有多於

一名女兒於學校就讀，只能由一位家長擁有會籍。 

(b) 有意成為家長教師會會員的家長或監護人，須以合乎規定的形式向執行委員會申

請入會。如一家庭內有多於一位家長申請入會，除非他們自行作出取捨，否則執

行委員會將會自行決定接受那一份入會申請，而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不得異議。 

(c) 有意成為家教會會員的教師，須以合乎規定的形式向執行委員會申請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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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的責任 
 

(a) 會員須遵守及依從本組織章程及其它經由執行委員會頒佈的規例或規則。 

(b) 如有會員年費，家長會員須準時繳付。 

(c) 會員須支持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 

(d) 會員不得從事或容許他人從事任何引致家教會尷尬、聲譽蒙污、或成為笑柄的事

情。 

(e) 未獲校董會授權，會員不得向任何非家教會會員或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外人士披露

屬於或有關家教會、小學、教師或校董會的任何事情。 

 

6. 會員的權利 
 

家長會員有權選舉及獲選為家教會執行委員。 

 

7. 會員無權申索家教會的財產基金或會員年費退款 
 

(a) 家教會的財產或資金，會員並無任何權益、擁有權或申索權。 

(b) 已退會會員，在任何情況下，不能索回任何會員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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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會員費 
 

執行委員會可隨時決議向家長會員徵收會員年費。年費款額、繳付期數和時間，由

執行委員會決議訂定。倘家長會員於會員年費到期後 30 日尚未繳付，則無論家教會

是否已向會員發出催收通知，該家長會員將被取消會員資格。俟繳清會員年費和執

行委員會可能加徵的罰款，執行委員會即可恢復該家長會員資格。 

 

9. 辭去或開除會籍 
 

(a) 會員可書面通知家教會辭去會籍。 

(b) 倘會員觸犯本組織章程任何規條，或致令家教會、小學、校董會、任何教師或其

他會員感到尷尬、聲譽蒙污、或成為笑柄，執行委員會可邀請該會員親臨執行委

員會解釋他或她的行為。倘執行委員會裁定該會員的行為的嚴重程度足以引致家

教會、學校、校董會、任何教師或其他會員感到尷尬、聲譽蒙污、或成為笑柄，

執行委員會可決議開除該會員的家教會會籍。 

 

10. 執行委員會 
 

(a) 除校董會另有決定外，家教會須設立一執行委員會管理其事務，包括但不局

限於 : 

(i) 接納會員入會及開除會籍 ; 

(ii) 為家教會僱請職員，但會員不能成為家教會僱員 ; 

(iii) 籌辦和支持活動，使學生或小學得益 ; 

(iv) 透過專責小組籌辦及主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提名及選舉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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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批准家教會支出款項 ; 及 

(vi) 批准家教會的承擔。 

(b)  除校董會另有決定外，執行委員會由 7 人組成，其中 

(i)   3 名家長經由家長會員選舉產生; 及 

(ii)   4 名教師經由校董會委任，無論所委任的教師是否家教會的會員。 

(c) 除校董會另有決定外，當選的執行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由當選日起至家教會下

次週年會員大會選出來屆執行委員會委員為止。根據本分條 ( c )，在下次週

年會員大會上卸任的當選委員，享有再當選的資格。 

(d) 除校董會另有決定外，獲委任的執行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由委任日起至家教會

的下次週年會員大會完結為止。根據本分條 ( d )，在下次週年會員大會上卸

任的委任委員，享有再獲委任的資格。 

(e) 除校董會另有決定外，執行委員會委員不得連續任職超過 3 屆。 

(f) 小學校監有權出席執行委員會所有會議及發言，但並無投票權。 

 

11. 選舉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a) 執行委員會內的家長會員須於家教會的週年會員大會上由選舉產生。 

(b) 執行委員會的家長會員參選提名書，須於舉行週年會員大會前 14 日前遞交。

提名書可以郵遞、傳真或手遞家教會義務秘書轉交小學校監。提名書在週年

會員大會不足 14 日前遞交，將不予接納，或視作無效。 

(c)  執行委員會家長會員的參選提名書須由一名家長會員以提議人身份簽署，及

  另一名家長會員以和議人身份簽署，而候選人亦須簽署。 

(d) 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家長會員會以不記名方式互選選出執行委員會家長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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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執行委員會委員終止任職 
 

執行委員會委員將終止任職為委員 : 

(a) 倘若他或她以書面通知家教會辭職。 

(b) 倘若他或她精神不健全或宣告破產。 

(c) 倘若他或她以家長會員身份任職執行委員會委員，但由於他或她的女兒已離

校，他或她遂終止家長會員的身分。 

(d) 倘若他或她身為家長會員，被家教會決議開除會籍，而開除會籍的決議是在

會議上經由出席及投票的會員，以不少於百份之七十五通過的。 

(e) 倘若他或她身為委任的執行委員會委員，被校董會免除委任。 

(f) 倘若他或她未有獲得大多數其他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同意，連續三次缺席執行

  委員會的會議。 

 

 13. 執行委員會的執事委員 
 

   執行委員會委員須從他們當中選舉出 : 

(a) 從家長會員當中選舉一人出任執行委員會主席，而該主席成為家教會會長 ; 

(b) 從教師當中選舉一人出任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而該副主席亦成為家教會 

  副會長 ; 

(c) 選舉二人，其中一人為家長會員，而另一人為教師，出任家教會聯席義 

  務司庫 ; 及 

(d) 選舉二人，其中一人為家長會員，而另一人為教師，出任家教會聯席義 

  務秘書。 

  每名執事委員須任職至下次週年會員大會完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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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執行委員會內的偶然性空缺 
 

(a) 執行委員會內如偶然有空缺出現，而該空缺是家長會員所遺下的，執行委員會須

從家長會員中擇人填補。 

(b) 執行委員會內如偶然有空缺出現，而該空缺是教師所遺下的，校董會須從教師中

擇人填補。 

 

15. 執行委員會的會議 
 

(a) 執行委員會須在曆年內召開最少三次會議，而會議與會議之間相隔的時間不得超

  過六個月。經由出席及投票的會員以簡單大多數通過的決議即成為正式通過的決

  議，而經由不少於百份之八十執行委員會委員簽署的書面決議，即視作在執行委 

  員會會議上正式通過。 

(b) 除非執行委員會另有決議，3 名委員(其中必須包括至少 1 名家長及 2 名教師代表)

出席會議，即構成法定人數。 

(c) 正反雙方票數相等時，主席有權多投一票或投決定性票。 

 

16. 家教會會員大會 
 

(a) 家教會的週年會員大會須在曆年召開一次，而兩個週年會員大會之間相隔的時間

不得超過 15 個月。 

(b) 任何非週年會員大會的會員大會，稱為特別會員大會。 

(c) 每當執行委員會認為適當，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在不少於 50 名家教會會員要

求下，亦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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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家教會的審計帳目和報告，將呈會員批核。帳目和報告所涵

蓋期間的結算日期，必須不能早於該週年會員大會日期之前 6 個月。 

 

17. 會員大會的開會通知 
 

(a) 召開週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以通過特別決議，必須不少於 14 日前給予每

名會員書面通知。召開任何其他特別會員大會，必須不少於 7 日前給予書面通知。

通知書須述明會議日期、地點和時間。倘召開會議的目的是通過特別決議，通知

書須述明決議案內容。 

(b) 在不少於百份之九十五有權出席會員大會及投票的會員的同意下，召開該會議的

通知期可較以上所訂的為短。 

(c) 意外地遺漏向有權獲通知的人士發出開會通知，或該人士收不到開會通知，將不

會令該會議的程序變成無效。 

 

18. 會員大會的程序 
 

(a) 在會員大會上，倘有不少於 10 名有權出席該會議及投票的人士出席，即構成法

定人數。 

(b) 在會員大會上，非屬特別決議的決議案，獲出席該會議之會員在會上以簡單大多

數通過，即成為正式通過的決議。屬特別決議案，則須獲不少於百份之七十五出

席該會議的人士通過，才成為正式通過決議。 

(c) 會員一人一票。 

(d) 倘正反雙方票數相等，大會主席有權多投一票或投決定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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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委託代表 
 

會員可以書面委託另一名會員或其家中一名成人(十八歲以上)作為其代表，出席及

在會員大會上投票。該代表委託書須於該次會員大會舉行時送達訂定的開會地點。 

 

20. 審計帳目和報告 
 

家教會的帳目須每年審計妥當，已審計的帳目和報告須經其中一位聯席義務司庫連

同執行委員會決議委派的一名執行委員會委員簽署，以証實其真確性。 

 

21. 簽署合約和支票 
 

(a) 所有家教會的支票和銀行文件，須經以下兩個小組的其中一名代表聯合簽署： 

第一組：主席或家長義務司庫。第二組：副主席或老師義務司庫。 

 

(b) 家教會所有合約和有所承擔的一切文件，須經以下兩個小組的一名代表聯合簽署： 

第一組：主席或家長義務司庫。第二組：副主席或老師義務司庫。 

以上人士簽署須經聯席義務秘書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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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學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a)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須透過家教會執行委員會屬下的專責小組(包括 2 名家

長委員經由分條 10(b)(i)所述由選舉產生及 3 名教師委員經由分條 10(b)(ii)所述由

學校委任) 統籌，監察及舉行。 

(b) 一名家長校董及一名替代家長校董須經選舉產生，並獲提名參與法團校董會。 

(c) 所有小學部現有學生的家長，均有資格成為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 

(d) 只有小學部現有學生的家長才可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中投票。 

(e) 專責小組須保證家長校董選舉符合附表一所列之競選條例，並須向法團校董會提

名獲選的家長，出任本小學的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23. 組織章程的修訂 
 

   校董會可給予家教會預先通知或在家教會的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從而修訂 

   本組織章程。經家教會通過的修訂不能生效，除非及直至該修訂被校董會批准。 

 

24. 解散家教會 
 

(a) 倘有以下情況發生，家教會將清盤結束 : 

(i) 在家教會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進行清盤，而該特別決議於通過後 28

天內經校董會批准，或 

(ii) 校董會決議解散家教會，並已預先通知家教會此意圖。 

(b) 家教會進行清盤，在付清債項和清盤費用之後，所餘資產將全部贈予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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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送達通知 

 

(a) 給會員的通知，如遞送至或發往會員目前登記於家教會的地址，即視作妥當送達 

  該會員。 

(b) 給家教會的通知，如遞送至或發往家教會目前登記於校董會的地址，即視作妥當 

  送達家教會。 

 

26. 家長可同時成為小學家教會會員及協恩中學家教會會員 

 

小學家長倘若同時為協恩中學家教會會員，將不礙其成為小學家教會會員的資格、 

投票選舉或被選為執行委員會的家長會員的權利、以及投票選舉或被選為法團校董

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的權利。 

 

27. 語文 

      

     如本組織章程之中文及英文版本有不相符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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